
 

一、填写模块 

《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由课程主讲教师负责填写，需登陆综合教务系

统，进入“我的课程”“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3.0 版”进行操作。 

本模块主要用于编辑和查询教师学期授课课程的《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 

进入“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3.0 版”模块后，显示的是主讲教师当学期

所有课程的列表，您可以过滤选择您需要的课程，点击填写栏下的“填写”按钮进

入编辑。 

《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的状态根据实际进度有“未提交”“已提

交”“退回修改”“审核通过”四类。 

二、填写说明 

（一）编辑 

《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编辑界面示意图： 



 

 

界面最上方有“复制之前执行版”“提交”“暂时保存”和“返回列表”



四个按钮。 

《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包括：“基本信息”“教学团队成员”“课程

简介”“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先修要求”“课外答疑方式”“课程学习要

求”“教学安排”“考核要求”等九部分。各部分的填报需求如下： 

◆ “基本信息”“教学团队成员”：大部分由系统自动生成，仅“所承担

教学内容”字段需教师自主编辑；且当课程班由多人承担教学任务时，此字段必

填。 

◆ “课程简介”“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教学安排”“考核要求”：系

统直接关联《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信息，但允许调整、补充。如填报时该

课程无已发布的2019年版《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含不需填报、尚未提

交和“退回修改”三类情况），则这四部分初始状态为空白，需主讲教师自主编

辑，建议参照2015年版课程教学大纲或与课程管理单位确认最新课程要求。其

中除“课程简介”之“基本要求”、“教学安排”之“作业”、“思考点”为

非必填项，其余字段均必填。 

◆ “先修要求”：系统直接关联《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信息且不可

编辑。如填报时该课程无已发布的2019年版《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含

不需填报、尚未提交和“退回修改”三类情况），则这个字段显示空白。 

◆ “课外答疑方式”“课程学习要求”：需主讲教师自主编辑，其中“课

外答疑方式”字段必填。 

请依照《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课程教学大纲编制指南（2019年修订版）》的

要求对上述可编辑字段进行编辑。特别说明如下： 

1．“教学安排”： 

（1）教学安排各课次内容可进行“新增”“插入”“删除”操作，如课次

不够，请点击下方的“新增两行”按钮，每次点击，都将在最后一行新增两个课

次。如果需要在中间行补充课次，请点击右方的“插入”按钮，每次点击，都将

在插入行上方增加一个课次。如无需某课次，请点击右侧方的“删除”按钮。 

（2）“课次”处需连续编排且不可重复，否则无法提交。 

（3）安排课程实习者，请务必在课程实习实施一周前到“我的课

程”→“课程实习计划”中填报具体信息，并须经课程管理单位学术主管审核通

过后方可执行。 

2．“考核要求”： 



（1）一般情况下，《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中“成绩构成”“考核方

式”“成绩比例”应与《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一致：已关联2019年版指

导版时，无特殊情况，不建议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未关联2019年版指导版，

需自主编辑时，建议参照2015年版课程教学大纲或与课程管理单位确认最新考

核要求。 

（2）“考核要求”中“成绩构成”“考核方式”“成绩比例”“考试时

长”经学术主管审核通过后即直接作为课程班“成绩构成”及实际考试安排，

无法再退回修改，因此请慎重填报。审核通过后确需调整的，须填写《课程考

核要求变更申请表》，经课程管理单位学术主管签字同意后交教务部修正（须

于当学期期中考试安排发布前完成）。 

3．关于更换主讲教师的说明 

（1）当课程班更换主讲教师，如更换后的主讲教师已教授同课程，则无需

重复填报，系统默认该课程班采用更换后的主讲教师之前填报的《课程教学大纲

（执行版）》内容，包括课程班的考核要求。 

（2）当课程班更换主讲教师，如更换后的主讲教师未教授同课程，则更换

前主讲教师填报的《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被删除，新教师需按流程重新进

行填报。 

（二）提交及查询 

1．提交 

（1）若主讲教师往学期已填报过同一门课程的《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

可使用“复制之前执行版”功能，选择学期并确认后，系统将自动复制该学期的

填报内容。教师可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教学需求和教学周次变化作出必要修改

后再行提交。 

（2）当主讲教师将《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全部编辑完成后，请点击

“提交”；需注意的是提交之后将无法再自行修改。 

（3）如主讲教师还没有编辑完成但需要离开该编辑界面，可以点击“暂时

保存”，下次可继续编辑。 

（4）如主讲教师不想保存本次编辑的内容，可直接点击“返回列表”。 

2．查询 

提交后，《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的状态一栏显示“已提交”。这时主

讲教师可以点击“查看”查询已提交的《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的内容，同



时等待课程管理单位审核。审核结果一般为“审核通过”或“退回修改”。如下

图： 

 

对于《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中已关联指导版且可调整的字段，如填报

时在指导版基础上发生调整，则查看时所在字段标题将显示为红字，修改文字部

分将以绿色或红色底色标注（绿色底色表示新增，红色底色表示删除）。 

（三）退回修改 

如果提交的《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被“退回修改”，这时需要点击“填

写”继续修改被退回的《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点击后界面和操作与之前

基本相同，只是在上方会看到课程管理单位退回修改的意见。主讲教师可以根据

修改意见，再次编辑、提交《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等待再一次的审核，

直至最后审核通过。 

（四）发布 

教师需按照规定时间填写所负责课程的《课程教学大纲（执行版）》，待课

程管理单位学术主管/审核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即时发布供该课程全体学生查阅。 


